
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 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司法及法制二委員會第 2 次聯席會議 

 

 

 

 

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

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劉委員建

國等 17 人擬具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

條例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條文草案」、陳

委員其邁等 19 人擬具「性侵害犯罪防治

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林委員俊憲

等 17 人擬具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十

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書面報告 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告機關：衛生福利部 

報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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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    大院第 9屆第 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司法及法制二

委員會第 2次聯席會議，承邀報告，深感榮幸。 

    我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（前身為兒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條例）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分別於民國 84年、86年制

定，為落實保障民眾人身安全，提供被害人多項保護扶助措施、

強化防治網絡功能及案件偵處知能，並以建構被害人友善司法

環境、對暴力零容忍的安全社會為目標。今天就行政院擬具「兒

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、劉委員建國等

17人擬具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

條文草案」、陳委員其邁等 19人擬具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

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林委員俊憲等 17人擬具「性侵害犯罪

防治法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提出本部意見，敬請各位

委員，不吝指教。 

 

壹、 前言 

一、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於 104 年 1 月 23 日修正

公布，106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，以防制兒童及少年

遭受性剝削，保障其最佳權益福祉。 

二、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自 86 年 1 月 22 日公布施行，經多

次修正，對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多所助

益。為解決相關機關推展性侵害犯罪防治工作所遭遇

問題，刻正邀集司法院、相關部會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及民間團體研修法規，期周延法治、強化被害人

司法保護措施、落實加害人社區處遇機制，以保障人

民身心安全為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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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行政院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 

    一、10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文，將「沒

收」修正為具獨立性之法律效果，但有特別規定者，

依其規定。 

二、本部為配合 10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部分條

文關於「沒收」之規定，併參照刑法將本條例所稱「犯

人」、「行為人」修正為｢犯罪行為人」，爰擬具本條例

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以符法律用語一致性之原則。 

參、 對於劉委員建國等 17 人、陳委員其邁等 19 人、林委員

俊憲等 17 人所提草案，本部意見綜合說明如下： 

一、 劉委員建國等 17 人提案於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

例（以下稱本條例）增訂第 22 條之 1，有關中央主管

機關應設置中途之家或寄養家庭，以安置及治療經法

院判處緩刑或減輕罰責之心智障礙者性侵害犯罪加

害人 1 節，按本條例第 22 條所保護對象係指兒童及

少年性剝削被害人，又現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0

條針對性侵害犯罪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

方式已訂有機制，已將特殊教育資源納入評估及輔導

處遇中，並規劃結合民間團體試辦心智障礙加害人社

區及機構處遇實驗性計畫。本案建議保留。 

二、 陳委員其邁等 19 人提案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 條

將「電子訊號」列入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資訊之大

眾媒體範圍 1 案，為保護性侵害被害人之隱私，與本

法立法意旨相同，本部敬表同意。 

三、 林委員俊憲等 17 人提案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2 條

針對加害人 2 次不參加或 2 次拒絕參與輔導治療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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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訂逕交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強制治療 1案，

委員提案內容確能增加行政裁罰效率，惟該條涉及性

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處遇及監控制度，似有整體檢討

之必要，建請同意納入本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會

議討論。 

肆、 結語 

    鑒於加害人再犯成因複雜，為強化其內在控制及外

在控制能力，需藉由個案支持網絡、身心治療及輔導教

育、警察登記報到及查訪、觀護人特殊處遇（限定居住

處所、測謊、驗尿、科技設備監控…等）之實施，以形

成一鑽石監督模式。本部為強化加害人社區監控機制，

目前針對現行實務遇到之困境，刻正積極與法務部、司

法院研商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修正條文草案，以落實

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執行。本部承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

協助，完成多項法律案，對業務之推動，有極大助益，

尚祈各位委員，繼續給予支持。 


